
資源回收申請興辦事業、回收業及處理業登記審查流程圖 
                                               申請單位 

回收業應備文件 

一.登記申請表三份(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二.營利事業登記證 (或工廠登記證影本，或公司執照或政府機關核准設立之相關證明文件) 影本一份。 

三.負責人身分證影本一份(如為外籍人士，應為護照影本一份)。 

四.回收業貯存場所之土地所有權狀影本一份、土地登記(簿)謄本一份及土地清冊一份。 

1.土地位於都市計畫分區內，須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2.土地非自有者，應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准許使用或同意申請登記之證明文件。 

五.廢潤滑油回收業未設貯存場所時，應檢附未設貯存場所切結書。 

附件一.場區說明文件(廢機動車輛回收業需填附件一之二) 

附件二.回收車輛照片及行照(廢潤滑油回收業且未設貯存場所時需檢附) 

處理業應備文件（多附工廠登記證及設備完成設置） 

一.登記申請表三份(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二.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一份(或工廠登記證影本一份，或公司執照影本一份)。 

三.負責人身分證影本一份(如為外籍人士，應為護照影本一份)。 

四.處理場(廠)之土地所有權狀影本一份、土地登記(簿)謄本一份及土地清冊一份。 

1.土地位於都市計畫分區內，須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2.土地非自有者，應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准許使用或同意申請登記之證明文件。 

附件一.場區說明文件 

興辦事業應備文件 

申請人應檢附下列書件一式二十份，向土地所在地縣（市）政府申請： 

(1)興辦事業計畫書（需為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理業管理辦法及其相關規定之文
件），格式如附件一。 

(2)非都市土地使用清冊（格式如附件二）。 

(3)變更編定使用同意書（應註明同意做為變更以後用途之使用，申請人為所有
權人時免附）。 

(4)土地登記簿謄本（以最近三個月核發者為憑） 

(5)地籍圖謄本（將範圍著色）。 

(6)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與位置圖（配置圖比例尺不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位

置圖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千分之一，均應著色表示）。 

(7)位於山坡地範圍須檢附水土保持計畫核可文件。 

(8)其他有關文件。 

 

 

環保局受理 

否                   是（卅天內完成，補件時間，不算在內） 

申請興辦事業                     地目是否符合                          初審資料是否齊全 

補件    （例如：農牧用地等）     （例如：乙種工業用地、丁種建築用地等）                                              補件 

[應備文件詳附件] 

初審                                                                

         否                                                                                      否                        否 

符合                                                                     符合   移請相關單位審核   符合 

                      是                                                                    是  視地目情況（農業局、建設局、工務局、民政局 

函請相關單位現勘及審核                                                               、地政局、水利局、屏東農田水利會） 

（農業局、建設局、工務局、民政局  

、地政局、水利局、屏東農田水利會）  

補件  否             （土地已先行建設或使用等）            （甲、乙種建築用地不能申請）                    否        補件 

符合                            退件                                     符合 

                  是                                                                        是 

核發同意核可公文                                                            核發登記證 

                  如須辦理用地變更依規定辦理－再申請回收或處理業登記證 

 


